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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導致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產

生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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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36）

自 願性公佈
收購國電朗新明濮陽水務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 江煶扒權，代價為人民

幣 56.88百萬元。

本公佈乃自願作出，而非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或上市規則明確規定而
作出。

本公佈由本公司自願作出。

購股協議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買方（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購股協議，
據此，買方同意購買而賣方則同意出售目標公司的 100%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56.88

百萬元。購股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訂約各方：

(i) 買方；及

(ii) 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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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根據購股協議進行的收購；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136），於開

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買方」 指 重慶康達環保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於一九九六

年七月十九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本公司

間接持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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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 指 大連朗新明環境工程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

月五月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

本公佈乃自願作出，而非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或上市規則明確規定而作

出。

承董事會命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

主席

趙雋賢

香港，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趙雋賢先生、張為眾先生、劉志偉先生、顧衛平先生及王立彤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莊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耀華先生、袁紹理先生及宋乾武先生。


